
  

                                                                                          紅框為執行單位填寫欄位                                                           

附件 1 ：雲世代產業數位轉型-數位翻轉原住民族事業補助申請及聲明書 
負 責 人 

姓   名 
 
出 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身 分 證

字   號 
 

負 責 人

族   別 
族 

戶    籍 

地    址 
 

企 業 名  統一編號  資 本 額  

行 業 別 
□農、林、漁、牧業 □製造業 □餐飲業 □零售業 □批發業 □資訊服務業 □觀光及旅遊服

務業 □休閒、娛樂服務業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可複選) 

地 址  □原鄉地區 

營 業 

時 間 
例：周二至周日 11:00-20:00 ,  周一公休 

常 僱 員

工 數 
 

聯 絡 

方 式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E-MAIL:  

現 有 付

款 方 式 □現金  □電子票證  □信用卡  □Line Pay □街口 □台灣 pay □其他_________ (可複選) 

申 請 補

助 項 目 □1.數位工具  □2.行動支付   □3.雲市集   □其他_________ (請勾選，可複選) 

聲 明 

事 項 

一、 本企業已清楚數位翻轉-原住民族事業計畫補助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下相關權利義務。 

二、 本企業有意願與服務提供廠商完成數位服務方案之簽約、安裝與教育訓練等作業，並依申裝金額向原住民族

委員會(以下簡稱原民會)申請補助款項。 

三、 本企業為依法設立且經主管稽徵機關核定之公司、商號，負責人具原住民身份。 

四、 本企業以具實體經營之場所、非無人化服務之方式營業，且非停業中。 

五、 本企業資本額在新臺幣 300 萬元以下，且經常僱用員工數為 9 人以下。 

六、 未受其他政府機關(如：經濟部中小企業處)雲世代計畫補助之企業。 

七、 本企業明白計畫執行單位依權責可要求補件或退回此申請。 

八、 本企業同意由服務提供廠商提出可佐證其與本企業契約關係仍繼續存續及數位服務方案仍持續使用之相關

數據資料予原民會及計畫執行單位，並同意原民會及計畫執行單位得於去識別化後引用相關數據資料進行分

析及利用。 

九、 本企業知悉原民會及計畫執行單位可能隨時就補助區域公告調整之，本企業同意配合，如有因此影響本企業

之權益者，本企業不予追究。 

申請人保證上述所填各項資料及所附文件均為真實，且知悉提供不實資料及違反相關法令之後果，

若有可歸責於己之事由，除繳回所領金額並自負一切法律責任。 

 

申請企業用印: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訪視結果 技術評估結果 

結果 

說明 

方式: □電話訪查 □現場訪查  

時間: _____年___月___日___時___分 

□經訪視確有明確數位轉型需求，建議提

供對應補助方案。 

□其他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結果 

說明 

1.□數位工具 2.□行動支付 3.□雲市集 

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評估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負責 

人章 

公司章 


